
 

Q1.本監那些檔案可供申請應用？ 

A：本監依檔案法規定典藏之可開放應用檔案。 

 

Q2.如何得知各機關典藏檔案相關目錄？ 

A：可透過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「機關檔案目錄查詢網

(NEAR)＜https://near.archives.gov.tw/＞」查詢各機關典藏

之檔案目錄。 

 

Q3.誰可向本監申請檔案應用？ 

A：一般民眾、營利事業、機關團體或其授權之代理人、委任人

得依本監檔案應用開放作業要點之規定申請應用本監檔案資

料。 

 

Q4.申請應用檔案有無年齡限制？ 

A：申請應用檔案之年齡下限，實係未成年人得否申請應用之問

題，因其涉及行為能力、權利行使等事項，因檔案法未有明

文，自應適用行政程序法、民法 相關規定，滿 20 歲有行為

能力之成年人為下限。 

 

Q5.申請應用本監檔案之方式？ 

A： 1.可至本監索取或逕由本監網站 

（網址：http://www.tn2p.moj.gov.tw）之「檔案應用專區」

下載申請書填寫。  

2.申請書送達方式得以親自持送或以書面通訊為之。 

 

Q6.本監答復民眾申請檔案應用准駁之時程為何？ 

A：依檔案法規定自受理日起（有不合規定或資料不全者，自申請人

補正之日起算）30 日內將審核結果以書面通知申請人。 

 

Q7.所稱閱覽、抄錄等使用檔案時間是否包含複製、影印或列印

等時間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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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：閱覽抄錄之時間點起算應以檔案交付申請者至檔案交還本監

陪同人員為止。 

 

Q8.本監檔案開放閱覽、抄錄或複製時間？ 

A：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9 時起至 12 時止，下午 2 時起至 5 時止 

，國定及例假日不開放。 

 

Q9.本監檔案開放閱覽、抄錄或複製之處所？ 

A：本監檔案開放閱覽、抄錄或複製之處所於本監行政大樓 1 樓

檔案應用閱覽處為之。 

 

Q10.閱覽者可否攜帶助理人員共同進入閱覽場所？陪同人員是

否比照收費？ 

A： 助理人員共同進入閱覽場所是否收費乙節，按應用檔案而需

助理人員伴隨者，應事先申請並經核准後方得進入閱覽場所，

因助理人員並非獨立之申請人，自無須另行收費。 

 

Q11.本監檔案閱覽抄錄複製收費標準為何？ 

A： 1.申請閱覽、抄錄檔案每 2 小時收費 20 元，不足 2 小時，

以 2 小時計算。 

2.複製以影印機黑白複印，B4（含）尺寸以下每張收費 2 

元，A3 尺寸以下每張收費 3 元。 

3.其餘複製方式收費標準依檔案管理局訂定之檔案複製收 

費標準表。 


